武进区中小学劳动教育考核评估细则（2023.4月修订）
1、 系统规划（20分）
1.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围绕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对劳动教育进行整体设计，形成总体实施方案，明确劳动教育目标内容、课时安排、主要劳动实践活动安排、劳动教育过程组织与指导及考核评价办法等。
2.基于学生的年段特征、阶段性教育要求，制定“学校学年（或学期）劳动教育计划”，对学年、学期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作出具体安排，特别是规划好劳动周等集中劳动，细化有关要求。
【评分办法：此项权重分20分，未形成劳动教育总体方案，学校学年（或学期）劳动教育计划可操作性不强，每查实一项扣权重分5-10分，扣完此项权重分值为止】
2、 组织实施（30分）
1.建立健全劳动教育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明确主管校领导，设置机构或明确相关部门负责劳动教育的规划设计、组织协调、资源整合、师资培训、过程管理、总结评价等。
2.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教师队伍。根据学校劳动教育需要，明确劳动教育责任人，进行劳动教育规划、组织实施、评价等，配齐劳动教育必修课教师，保持教师队伍的相对稳定性。
3.充分发挥教职员工特别是班主任、辅导员、导师的作用，利用少先队、共青团、党组织以及学生社团等各方面的力量，合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家长及当地人力资源，聘请相关行业专业人士担任劳动实践指导教师。
4.结合学生身心特点和劳动素养实际情况，科学设计劳动项目，细化学校劳动和家庭劳动清单，设置劳动实践岗位，明确每周劳动实践时间，组织开展校园保洁、班级打扫、垃圾分类等集体劳动。
5.结合节气、仪式等，因地制宜、因校制宜，每学年开展1次劳动周，1-2次劳动教育主题活动。
6.严格落实每周1课时的劳动教育课程。初高中学校可以在满足劳动教育课时、学分或者学时要求下，采用集约化方式开展劳动教育。
7.建立健全劳动教育安全保障机制，在场所、工具、防护等方面制定操作规范，合理安排任务、强度、时长。制订
劳动实践活动风险防控预案并建立应急与事故处理机制。
8.建立家校协同共育机制，采用多种方式促使家长对劳动教育形成正确认知，引导家长科学开展家庭劳动教育。
【评分办法：此项权重分30分，劳动教育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不健全，未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教师队伍，未落实学校劳动和家庭劳动清单，未开展劳动周和劳动教育主题活动，未严格落实每周1课时的劳动教育课程，劳动教育安全保障机制不健全，劳动教育家校协同共育机制不健全，每查实一项扣权重分1-4分，扣完此项权重分值为止】
3、 保障支持（20分）
1.利用校园文化载体，宣传先进典型人物事迹，营造浓厚的校园劳动文化氛围。在图书馆（室）、阅览室等场所，充实劳动教育必需的图书、资料。
2.充分利用劳技室、通用技术室、实验室、课程基地、综合实践基地等设施，建立校内劳动教育场所。
3.有效利用校外资源或基地，建立动态合作机制，共同研发劳动实践课程群，形成适合不同学段学生的序列课程，并实现师资共享。
4.将劳动教育作为教师培训内容，开展全员培训。组织对劳动教育课程教师开展专项培训，提高劳动教育专业化水平。
5.设立劳动课程教研组，结合学校发展特色、课程建设计划和不同学段特点，开展劳动教育教学研究，形成分学段、分专题的劳动教育课程资源包，促进优质资源的共享与使用。
6.按照规定统筹安排公用经费等资金开展劳动教育，建立学校劳动教育器材、耗材补充机制。
【评分办法：此项权重分20分，校园劳动文化不浓的，未建立或拓展校内外劳动场所，未开展相关培训，未建立相关教研组，未按规定保障资金的，每查实一项扣权重分1-4分，扣完此项权重分值为止】 
4、 监测评价（10分）
1.建立劳动教育课程评测机制和学生劳动素养评价制度，根据评测结果进行优化调整，发挥评价育人作用。
2.加强平时劳动表现评价，明确学年劳动实践类型、次数、时间等考核要求，关注学生在劳动教育活动中的实际表现，依据代表性的写实记录开展表现性评价，劳动教育情况纳入综合素质档案，作为学生学年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3.积极尝试开展学生劳动素养监测，定期组织开展学生劳动素养状况调查，注重学生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劳动精神、劳动习惯和品质等的监测。
【评分办法：此项权重分10分，未建立劳动教育课程评测机制和学生劳动素养评价制度或制度不健全，平时劳动教育评价不落实，劳动素养监测探索未开展，每查实一项扣权重分1-4分，扣完此项权重分值为止】 
5、 特色及影响（20分）
1. 学校劳动教育在区级及以上相关媒体中宣传，可获1-5分。
2.学校劳动教育经验在在区级及以上推广，可获1-5分。
3.学校劳动课程参加市级及以上相关课程评比等，市级三等奖2分，二等奖4分，一等奖6分。
4.学生参加市级高中通用技术、初中劳动创新作品大赛，市级三等奖1分，二等奖3分，一等奖5分。
[bookmark: _GoBack]5.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区级劳动评优课、基本功大赛，每参加一项加1分。
6.学校获评市级劳动示范学校的，获5分。
7.承担区级及以上劳动教育相关活动的，可获1-5分。
【评分办法：加满此项权重分值为止】

